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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成立当年，刑事诉讼法即被提上了修改的日程，对这

事关公民生命自由财产安全的基本程序法，无论是立法界还

是司法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非常重视。这几年

里，调研、论证作了很多，研讨会开了不少，而且建议稿也

出了几部，可时至今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旧没有着落，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遭遇了以下

瓶颈，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难以进行，

即使强行修改，效果也不会太理想。 首先是宪法性刑事诉讼

规范的局限和缺位。鉴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刑事诉讼法的

许多条款或者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都规定于

宪法之中，如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对正当程序的规定，德国基

本法中对刑事诉讼诸原则的载明，所以刑事诉讼法被称之为

“宪法的测震仪”、“应用宪法”、“实践中的宪法”。作

为宪法的下位法，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得力与否需要来

自其母体也就是宪法强力支持。而我国宪法中对于刑事诉讼

中的宪法性原则如无罪推定原则、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付诸阙

如，还有，宪法第37条关于批捕权的规定限定了批捕权司法

化的改造，宪法第135条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

合、相互制约原则的规定更是限制了控审分离、控辩平等、

审判中立的现代诉讼框架的建立。作为刑事诉讼法源头的宪

法对有关刑事诉讼原则规定的局限和缺位极大地压缩了刑事

诉讼法修改的空间，也使得诸多美好的设想显得有心无力。 



其次是司法改革不配套。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标

和要求，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正是在大的司法改革的背景

下展开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核心命题即是对公权力的合理

配置和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举动之间都涉及到公检法司

等机关的权力分配，而这有赖于司法改革从国家全局出发对

司法权力的科学调配，有赖于司法改革对一些体制性障碍的

修理或清除。然而我们的司法改革除了使死刑复核回复到现

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其他涉及刑事诉讼的改革则很少见

，这对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很不利的，举个例子说，看

守所的中立地位不能实现，我们规定再多被羁押人的权利也

改变不了其容易遭受侵犯的地位，所以说，司法体制不动，

旧有刑事诉讼的根基仍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难有作为。 再

次是立法体制中的部门本位主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由

全国人大法工委来具体实施的，但由于我国立法中长期存在

着部门本位主义倾向，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公检法司的权

力及职责息息相关，所以在修改过程中法工委非常重视实际

部门的意见，这些机关从自身的工作便利和部门利益出发，

往往对改革提出一些不同或者相反的建议。1996年修改刑事

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可以提前介入诉讼，但在侦查阶段的身份

却不是辩护人，让我们再明确不过地看到了部门力量的强大

。各部门之间的意见不容易协调，很难达成一致，使得我们

的刑事诉讼法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与之相关的

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英主义进路，使得讨论局限于专门

机关和专家学者，缺乏对基层民众声音的倾听和吸纳，而在

与公民利益的关联上，刑事诉讼法并不比 物权法、婚姻法这

些民事基本法弱，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任



何人更有可能成为犯罪被害人，都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的进行

来主张权利。社会大众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热情不高，关心

不够，也导致修改的动力不够强劲。 最后是现代诉讼理念和

现实国情的抵牾。毋庸置疑，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现代

诉讼理念的过程，但是，我国处于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现实的国情给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带来了

困难。 第一，限制侦查权力与保持社会稳定的背离。对于刑

事诉讼法修改，一个人所共识的趋势是，要进一步限制国家

权力，这势必带来对侦查权力的规制，对侦查权力的规制则

可能带来犯罪成本的降低，打击犯罪的不力，以致社会治安

出现波动。而社会转型阶段属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国家需

要注意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保持社会的稳定，以保证社会转

型的平和实现，而这又必须借助警察权力的行使。如何在稳

定压倒一切和限制国家权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个度如何掌握

，是个惹人关注但又难以把握的问题。或许我们过去修改的

思维过于拘泥于对侦查权的限制，无意中忽略了被限制的侦

查权，引发了对诉讼改革的抵触，而刑事诉讼的精神在于平

衡，我们限制侦查权的同时，还要考虑给其另一种出路，因

为保障人权并非刑事诉讼法的惟一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

限制警察的强制权力，就必须容许警察通过秘密的手法进行

刑事执法，要捆住警察的右手，就必须放开其左手，或者至

少给他个拐棍，因为警察国家与没有警察的国家同样是令人

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规范侦查权力的前提下，也要完

善、明确、丰富侦查手段，实现对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维护

。 第二，对抗制方向与现有司法资源的矛盾。各国刑事诉讼

的改革向我们揭示，对抗制乃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



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是受此趋势的影响，本次刑事诉

讼法的修改，我们毫无疑问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可是

对抗制的一大支柱就是需要有完善的律师辩护，在我国广大

的中西部地区，律师比较缺乏，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都令

人担忧，没有辩护律师的支撑，对抗制对被追诉人来讲不过

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镜花水月，此外，司法实践中潜规则的盛

行，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同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在心理上的亲

近，都使得对抗制的效力大打折扣。 第三，刑事诉讼现代化

问题和后现代化问题的混杂。作为法治后进国家，我们显然

需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也就是程序的正当化、被追诉

人的主体化，但是，我们也同样面临现代法治国家存在的问

题，像如何减轻案件压力、如何平衡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利

益、如何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恢复原有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

刑事诉讼法修改任务就相对比较复杂，在司法公正的实施机

制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还要追求司法效率，在程序正当化还

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还要构建简易程序，在被追诉人主体地位

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还得兼顾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在对抗制

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开始寻求刑事和解，这给我们的修法平添

了许多困难。 法学家是追求理想的职业，而立法却需要脚踏

实地的进行，天马行空的构想替代不了折冲樽俎的权衡，认

清中国的问题，我们或能少些事不遂心的慨叹，多些对症下

药的清醒，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困难多多，还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不过，程序正义既然已经在路上，我坚信它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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